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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市水质采样及现场监测费的合同 

合同统一编号： 11N42514055120251801 

合同各方： 

甲方：上海市供水调度监测中心 

地址：上海市黄浦区南苏州路 257 号 

邮政编码：200002 

电话：021-63601350 

传真：021-63601350 

联系人：俞红俭 

 

乙方：东方国际集团上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

地址：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 988 号 62 幢（9号楼）7楼 

邮政编码：200082 

电话：13386123187 

传真： 

联系人：张伟 

开户银行：工行上海市分行营业部 

账号：1001244309006867738 

甲方就《全市水质采样及现场监测费的合同》（以下简称该项目），经招投标确定委托乙

方提供技术服务等相关事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

典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以及招投标文件，双方签订本合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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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乙方根据本合同的规定向甲方提供以下服务： 

1．1乙方所提供的服务应符合该项目招投标文件的规定，其服务的内容、要求、质量等具

体内容详见招投标文件。 

2. 服务费用、服务地点和服务期限 

2．1服务费用：本合同服务费用总额为 2913160 元（大写：贰佰玖拾壹万叁仟壹佰陆拾元

整）。 

乙方为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均应包含在合同服务费用中，甲方不再另行支付其它任

何费用。 

2．2服务地点：甲方指定地点。 

2．3服务期限：服务时间：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（2027 年 1 月底前进行

项目的补充验收）。 

3．付款 

3．1 本合同以人民币付款（单位：元）。 

3．2 本合同款项按照以下方式支付。 

3．2．1 付款内容：（分期付款） 

3．2．2 付款条件： 

分两次付款。第一次，本合同签订后，乙方提供甲方 10%合同金额的履约保函，且乙方

提交有效发票 30 日内支付委托费用总额的 50%；第二次，乙方提交项目阶段完成情况报告

和项目下阶段实施方案，经甲方验收合格，且乙方提交有效发票 30 日内支付委托费用总额

的 50%。甲方于 2026 年 1月底前进行项目的补充验收，验收合格的，退还乙方提交的银行

履约保函。验收不合格的，乙方提交的银行履约保函不予退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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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甲方的权利义务 

4．1甲方有权在合同规定的范围内享受服务，对没有达到合同规定的服务质量或标准的服

务事项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符合要求的服务，直至符合要求为止。 

4．2如果乙方无法完成合同规定的服务内容、或者服务无法达到合同规定的服务质量或标

准的，造成的该项目无法正常开展，甲方有权邀请第三方提供服务，其支付的服务费用由乙

方承担；如果乙方不支付，甲方有权在支付乙方合同款项时扣除其相等的金额。 

4．3由于乙方服务质量或延误服务的原因，造成甲方有关经济损失的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

进行经济赔偿。 

4．4 甲方在合同规定的服务期限内有义务为乙方工作提供便利，并协助乙方完成服务工作。 

4．5如果甲方因工作需要对原有服务范围进行调整，甲方应通过有效的方式及时通知乙方

所要调整的服务范围，并与乙方协商解决。 

5．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

5．1应当根据该项目合同的服务内容和要求及时提供相应的服务。 

5．2有权利要求甲方提供合适的工作便利。 

5．3如果由于甲方的责任而造成服务延误或不能达到服务成果质量的，乙方不承担违约责

任。 

5．4由于因甲方工作人员人为失误造成的损失，乙方不承担赔偿责任。 

5．5保证在本合同服务成果中，不含有未经授权的他人工作成果，否则，乙方承担全部责

任。 

5．6本合同履行期间，发现存在潜在影响服务开展的情况时，有义务及时与甲方联系，保

证正常验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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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．验收 

6．1 甲方根据合同的规定进行服务验收。乙方应当以书面形式向甲方递交验收通知书，甲

方在收到验收通知书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，确定具体日期，由双方按照本合同的规定完成服

务验收。甲方有权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验收，对此乙方应当配合。 

6．2 甲方根据合同的规定对服务验收合格后，甲方收取发票并签署验收意见。 

 

7．违约责任 

7．1 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支付服务费用的，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向一方支付违约金

（但由于财政资金未及时到账的除外）。 

7.2 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时间提供服务的，每逾期一日，应按本合同服务费用总额的 0.2%

计算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 

7．3 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要求提供服务的，应按本合同服务费用总额的 5%计算向甲方支付

违约金。 

7.4 未经甲方同意，乙方擅自将本合同服务义务转由第三方履行的，应按本合同服务费用总

额的 20%计算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 

7.5 因一方违约造成对方经济损失的，违约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 

8．保证金 

8．1 在本合同签署之后，乙方应向甲方提交一笔合同金额 10%的履约保证金，履约保证金在

本项目合同服务期满后 15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乙方。 

8．2履约保证金可以采用银行转账、支票或者甲方认可的银行出具的保函等非现金形式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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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。乙方提交履约保证金所需的有关费用均由其自行负担。 

8．3如乙方未能履行本合同规定的任何义务，则甲方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得到补偿。履约

保证金不足弥补甲方损失的，乙方仍需承担赔偿责任。 

9．争议解决方式 

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，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的，双方同意向甲方所在地的

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。 

10．其他约定事项 

10.1 本合同一式贰份，双方各执壹份，并自双方签盖之日起生效。 

10.2 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由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确定。 

10.3 本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 

补充条款 

1:分两次付款。第一次，本合同签订后，乙方提供甲方 10%合同金额的履约保函，且乙方提

交有效发票 30 日内支付委托费用总额的 50%；第二次，乙方提交项目阶段完成情况报告和

项目下阶段实施方案，经甲方验收合格，且乙方提交有效发票 30 日内支付委托费用总额的

50%。甲方于 2027 年 1 月底前进行项目的补充验收，验收合格的，退还乙方提交的银行履

约保函。验收不合格的，乙方提交的银行履约保函不予退还。 （该项更正已按规定发布更

正公告） 

本项目履约完成并验收通过后，退还履约保证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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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约各方：  

甲方（盖章）: 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（签章）: 

乙方（盖章）： 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（签章）； 

日期： 
日期： 

合同签订点:网上签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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